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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了提高硕士生的培养质量，提升硕士生的科研水平，优化配置硕士生培养教育资源，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和学校《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管理办法》【华南农办[2017]24号】精神，在《外国语学院MTI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基础上，结合我院在硕士生指标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第1条 学生于入学后第一个学期末分配导师。
第2条 分配原则：
（一）长江学者等国家人才优先分配2个硕士生指标，聘期内支持3年。
（二）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导师优先分配1个硕士生指标，项目在研期内
支持3年。
（三）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的，原则上每人可以分配1个硕士生指标。
（四）按上述原则分配后，在招生指标富余的情况下，进行硕士生二次分配指标，根据硕士生导师当年度的科研项目、论文、论著等成果情况按教授、副教授分开进行招生系数排序，优先分配给教授，其次是副教授。
第3条 硕士生二次分配指标遵照招生成果系数排序原则。
招生成果系数=项目经费系数+论著系数。
（一）项目系数。成果统计年度内硕士生导师为主持人的新增项目。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当年计1.5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主持人立项当年计1；教育部纵向项目主持人立项当年计0.8；省级纵向项目主持人立项当年记0.5；厅市级纵向项目主持人立项当年计0.1；横向项目主持人立项当年计0.01×经费（以万元为单位）。
（二）论著系数。论文类：成果统计年度内硕士生导师为第一作者、通讯作者；在读硕士生为第一作者且导师为第二作者；本院教师为第一、二作者的论著（第一、二作者分别占统计系数的60%、40%）。在SCI, SSCI, A&HCI等系统的权威期刊收录论文1篇记1.5；一级刊物且为CSSCI期刊论文1篇计1.0；EI收录期刊论文1篇计0.9；二级刊物且为CSSCI 期刊论文1篇计0.8；外语类刊物发表论文1篇计0.3；其余正刊发表论文计0.1。专著类：成果统计年度内硕士生导师第一作者专著，1部国家级出版社计2.5，二类出版社计2.0；三类出版社1.0。译作类：成果统计年度内硕士生导师第一作者专著，1部国家级出版社计2.5，二类出版社计2.0；三类出版社1.0。教材类：成果统计年度内硕士生导师第一作者主编教材，1部国家级出版社计1.5，二类出版社计1.0；三类出版社计0.8。
（三）成果统计年度指学院分配硕士生指标的前1年，同时科研项目还必须在立项有效期内。例如2016级学生将在入学后的第1学期末2017年1月初分配导师，导师科研项目可以是2016年立项的项目或者仍在研究有效期内的项目，论文统计时间则为2016年1月1日到12月31日。
（四）所有招生成果系数的统计工作截止到当年的12月31日。
硕士生二次分配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：

        导师招生成果系数
导师的硕士生二次分配指标= 二次分配硕士生指标总数x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导师招生成果系数总和

第4条 硕士生招生指标数的上限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第5条 所有成果均须以华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，论文和项目级别的界定按
最新颁布的《华南农业大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》执行。收录论文的级别以最新公布的来源期刊为准。
第6条 当多位导师分数一样，且学生人数少于导师人数时，遵循考生与导师双向
选择原则，协商处理。
第7条 本办法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外国语
学院MTI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管理办法(试行)》同时废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国语学院
 2018年4月26日

1

